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教師合聘辦法 

97.10.15  97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97.11.19  9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核備 

第一條 為促進所際整合及師資流通，特依「國立聯合大學教師合聘辦法」訂定「國立聯合大

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教師合聘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所得視教學、研究及服務之需要與校內、外之其他單位合聘教師，合聘校師之權利

與義務除以『國立聯合大學聘書』所載聘約為主外，應另訂合聘協議書規範之，其聘

用程序依教師聘任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所教師經所教評會同意後，得至合聘機構擔任與其專長有關之研究或專業指導職

務。本所教師至他單位合聘需以不影響本所教學為原則，如其兼職有礙正常教學之進

行，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處理。 

第四條 本所與校內單位間之合聘： 

一、本所與校內合聘教師，由各相關系（所、室、中心）選定一個單位為主聘單位，其他

為從聘單位。  

二、合聘教師之員額計算及主、從聘單位由本所與合聘單位約定，合聘時並附同意合聘承

諾書一份。 

三、合聘教師於主聘單位之權利義務同專任教師；而在從聘單位僅能對該單位內部之事務

有參與權，但無表決權。 

四、對涉及全校性之事務（包括升等、進修、休假、擔任校院級會議代表等），合聘教師

僅限於其主聘單位享有相關權益。 

第五條 本所與校外學術機構間之合聘： 

一、合聘教師在本所支領薪俸者，以本所為其主聘機構；否則，以本所為其從聘機構。 

二、合聘教師為本所主聘者，其一切權利及義務比照本校專任教師。 

三、合聘教師為本所從聘者，在本所之權利義務依「合聘協議書」之協議辦理。對涉及校、

院事務所有之權利義務，應經相關校、院同意，否則不生效力。 

四、與本所合聘者，一律以不佔缺方式聘任。合聘教師於發表研究成果報告及論文時，如

確實於合聘期間有本所之人力或物力參與時，其所屬單位應明列本所。 

第六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